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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TM

銀行擔保

董事局宣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本公司已向該銀行提供擔保，從而為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取得銀行借款，惟須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方
可作實。泰昇建築由本公司、馮先生及獨立第三者分別擁有50%、35%及15%。泰昇工程香港為泰昇工程之全資附屬公司，由本公司、黃先生、馮
先生及獨立第三者分別擁有70%、17%、8%及5%。由於馮先生及黃先生均為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條，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均為
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本公司向關連人士提供銀行擔保構成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63條之披露規定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租賃協議

董事局亦宣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剛毅訂立租賃協議，據此，剛毅同意向隆俊租賃該物業，為期三年，可選擇再續
約兩年。

隆俊為董事錢先生之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條之定義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
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條及第14A.46條之披露規定。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銀行擔保之詳情、就銀行擔保發表意見之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及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連同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
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關連交易

一、 銀行擔保

借款人： 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

放款人： 該銀行

擔保人： 本公司

銀行借款： 30,000,000港元循環項目借款及擔保狀，以及5,000,000港
元循環貿易借款，將可供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動用

上述35,000,000港元銀行借款將可供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動用，惟須
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本公司須向該銀行（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之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
者）提供銀行擔保，作為上述銀行借款之抵押。本公司就該銀行擔保之最
高負債上限為35,000,000港元，按該銀行所收取之利率複式計算。

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擁有泰昇工程香港100%股權）之其他股東將就銀行
擔保按比例向本公司提供反彌償擔保，據此，該銀行擔保產生之負債將由
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之其他股東分擔。本公司並無提供或收取泰昇建築及
泰昇工程香港或它們之其他股東有關銀行擔保之費用、抵押或其他形式之
酬金。

提供銀行擔保之原因及利益

提供銀行擔保作為抵押，有助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取得銀行借款，支
持彼等之正常商業營運，例如（但不限於）設立信用狀、項目借款及發行債
券。

經考慮現時低息率環境，董事認為，對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而言，運
用銀行借款較股本或股東貸款等其他借款形式更為有利，可享有較低之借
款成本。

董事認為，上述銀行借款之利率及條款，類似其他銀行提供之利率及條
款，並屬於一般商業條款。

董事認為，銀行普遍要求最終上市控股公司提供唯一或共同及個別擔保，
此乃由於彼等對上市公司之財務狀況更具信心，因此認為此乃對銀行借款
而言屬於更理想之抵押品。此外，以個別基準作出之擔保（而並非以共同
及個別基準）一般不為銀行所接納。

由於銀行擔保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於上述情況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認為，銀行擔保之條款對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泰昇建築由本公司、馮先生及獨立第三者分別擁有50%、35%及15%。泰
昇工程香港由本公司、黃先生、馮先生及獨立第三者分別擁有70%、
17%、8%及5%。由於馮先生及黃先生均為董事，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條，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本公司向
關連人士提供銀行擔保構成關連交易。由於銀行擔保之金額超過
10,000,000港元，因此提供銀行擔保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63條之披露規
定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投票方式尋求獨
立股東之批准。

二、 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

業主： 隆俊，其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

租戶： 剛毅

該物業： 中國上海市長寧區延安西路2067號仲盛金融中心之21樓約
1,160平方米

年期： 由二零零四年八月一日開始，為期三年，至二零零七年七
月三十一日屆滿，由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起，可選擇再續
約兩年，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屆滿。

付款日期： 於各曆月首日預先以現金支付

租金： 月租13,230美元（相等於約103,194港元），不包括通訊費
用、設施費用、管理費及電費

訂立租賃協議之原因

本集團主要從事地基打樁、機械租賃及貿易、物業投資及發展。由於本公
司於上海之辦公室租賃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屆滿，董事與隆俊經以公平原
則進行磋商，及參考現行市場租金水平後，決定訂立租賃協議。獨立物業
估值師已確認，租賃協議之條款乃一般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並反映現
行市場租金及市況。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認為，租賃協議之條款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隆俊由董事錢先生擁有50%，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條之定義，屬
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關
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及14A.46條之披露規定。由於剛毅根據
租賃協議應付之全年租金總額，相當於本公司適用百分比比率不足2.5%及

不足10,000,000港元，因此毋須取得獨立股東之批准。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46條，租賃協議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於各有關財務年度已刊發之年報
及賬目內。

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剛毅有權於緊隨租賃協議之首度期限於二零零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屆滿時，由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起，可選擇再續租約兩年，
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屆滿，條件為：(i)剛毅須事先通知隆俊；及
(ii)第二個租賃期之應付租金須按公開市場租金協定。倘剛毅行使上述選
擇權，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之所有披露及/或股東批准規定。

三、 其他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地基打樁、機械租賃及貿易、物業投資及發展。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提呈考慮並酌情通過有關銀行擔保之
決議案。馮先生、黃先生及泰昇建築與泰昇工程之其他股東以及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載有（其中包括）銀行擔保之詳情、獨立財務顧問就銀行擔保提供意見之函
件、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連同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
各股東。

四、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包括(i)張舜堯先生、(ii)馮潮澤先生、(iii)錢
永勛先生、(iv)郭敏慧小姐、(v)趙展鴻先生及(vi)黃琦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范佐浩先生及周湛燊先生。

釋義

「該銀行」 指 香港一間財務機構

「銀行擔保」 指 本公司就泰昇建築及泰昇工程香港取得之銀
行借款向該銀行提供之公司擔保，詳情載於
上文「銀行擔保」一節

「董事局」 指 董事局

「本公司」 指 泰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剛毅」 指 剛毅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包括范佐浩先生
及周湛燊先生

「隆俊」 指 隆俊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由錢先生及一名獨立第三方分別
持有50%權益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錢先生」 指 執行董事錢永勛先生

「馮先生」 指 執行董事馮潮澤先生

「黃先生」 指 執行董事黃琦先生

「該物業」 指 中國上海市長寧區延安西路2067號仲盛金融
中心之21樓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
情批准提供銀行擔保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泰昇建築」 指 泰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由本公司持有
50%、馮先生持有35%及一名與本公司並無
關連之獨立第三方持有15%權益

「泰昇工程」 指 泰昇工程服務有限公司，由本公司持有
70%、黃先生持有17%、馮先生持有8%、一
名與本公司並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持有5%權
益

「泰昇工程香港」 指 泰昇工程（香港）有限公司，泰昇工程之全資
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就本公佈而言，美元兌港元之匯率為1.0美元兌7.8港元，惟僅供說明用
途。

承董事局命
泰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舜堯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


